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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另「動物保護法」相關規定並未禁止靈長類動物進行科學應用，惟依「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

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」第 4 條規定，利用實驗動物進行科學應用者，應事先向該科學

應用機構（包括專科以上學校、動物用藥品廠、藥物工廠、生物製劑製藥廠、醫院、試驗研

究機構等）之照護委員會或小組提出申請，經該機構照護委員會或小組審議核可始得進行。 

（五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政府辦理社會福利給付時，應訂定公平合

理之排富機制，並應儘速整合各項補助之收入及資產調查規定，以

降低行政成本並提高行政效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

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4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5-246） 

許委員就政府辦理社會福利給付時，應訂定公平合理之排富機制，並應儘速整合各項補助之

收入及資產調查規定，以降低行政成本並提高行政效率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經查目前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所核定發放之各項扶（補）助，多係依中央法規（含發給辦

法）或計畫，並依一致性審核標準且皆設有排富機制核辦，如低收入戶家庭生活補助、身心

障礙者生活補助、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、特殊境遇家庭扶助、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

活補助、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、保母托育費用補助等均屬之。上開各項補助服務對象不

一，部分補助項目除須具備特定身分別，亦須符合一定情事或境遇等要件，如遭遇困境、重

大傷病或受家庭暴力等，經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評估後予以扶（補）助，以確保資源合理

配置。 

二、為降低行政成本並提高行政效率，本部亦透過建置相關社會福利給付（補助）資訊系統，透過

跨單位資料介接，以簡化行政流程，如：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、中低老人特別照顧津貼、

身心障礙生活補助、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、特殊境遇家庭生活扶助、

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、弱勢兒少緊急生活扶助、育兒津貼補助等各項社會福利津貼於審查所

須相關出入境、戶籍、死亡、財稅資料、所得資料、投資資料等皆可由審核單位經由本部所

建立之系統進行查調，民眾不需另行檢附佐證資料，以提升行政效能。 

三、綜上，本部將持續檢討全國各項社會福利服務之申請流程，配合電子化政府，結合資通訊科技

，並推動到宅服務相關方案，俾有計畫、有系統地落實各項社會福利方案或措施，提供簡政

便民之優質服務。 

（六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薪資以外所得納入一般健保費計算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4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5-242） 

許委員就如果大家同意費率以所得為基礎，應回到正途把薪資以外所得納入一般健保費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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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二代健保改革，本部原提出以家戶總所得方式計收保險費，嗣因改革幅度甚大，社會各界無法

達成共識，最終未能修法通過，爰在秉持二代健保擴大計費基礎、提升負擔公平之精神下，

維持既有計費方式，另將尚未納入投保金額之高額獎金、兼職薪資所得、執行業務收入、股

利所得、利息所得、租金收入等，增列為計費基礎，收取補充保險費，使費基不再侷限於經

常性薪資所得，涵蓋綜合所得之範圍由原先之 6 成擴大至 9 成以上，自 102 年實施新制以來

，已逐漸步入軌道，健保財務已相對穩定，並有效提升保險費負擔公平性。 

二、全民健保保費截至 104 年 8 月底累計結餘 2,085 億元，約為 4.69 個月保險給付支出，短期財

務尚稱穩定，除因新增補充保險費之外，政府因負擔法定下限 36%規範，額外挹注 1 千多億

元，也是目前安全準備額度較高的重要因素。安全準備有其法定用途，係用於填補未來健保

財務之短絀，有助於長期健保財務之穩健，不可能挪用到其他用途；依據健保署推估，現行

費率可在 105 年以前維持當年收支平衡，但因人口老化等因素，中長期仍會面臨財務壓力，

自 106 年起之當年收支即可能產生逆差，累計安全準備將逐年急遽下降，近期如調降費率，

對安全準備恐產生立即性衝擊，未來勢必面臨調升費率之壓力。 

三、二代健保施行後，每年保險費率依法應先由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審議，再由本部就審議

結果提出最適方案報請行政院核定，目前各項法定程序已持續進行中，最終方案會以民眾整

體福祉及永續經營為主要考量。在健保財務制度改革方面，本部正結合專家學者積極研議中

，在此期間並將持續蒐集各界對於二代健保之重大反映事項，併未來長期制度規劃方案整體

考量。無論最終採取何種計費制度，均會在確保財源穩定及提升負擔公平性之原則下進行。 

（七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臺新住民已逾 50 萬人，成為臺灣地區第 5
大族群，政府政策方向必須善用所有的資源與能量，其中包括新住

民之子所可能創造的機會。在我們溫暖接納並培育新住民之子同時

，也期望他們為我國的成長揭開一個全新的世界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4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5-241） 

許委員就在臺新住民已逾 50 萬人，超越了原住民，成為臺灣地區第 5 大族群，政府正確的政

策方向，需要全體民眾的支持響應，才能產生最大效益，為國家長足發展，必須善用所有的資源與

能量，其中包括新住民之子所可能創造的機會。在我們溫暖接納並培育新住民之子同時，也期望他

們為我國的成長揭開一個全新的世界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臺灣近年來因婚姻移入的新住民持續穩定成長，人數在今（104）年已逾 50 萬人，也代表超過

50 萬個新住民家庭在臺深根發展，而新住民家庭需求多元，同時也面對許多困難挑戰，如語

言、文化及生活適應等。政府透過跨部會合作，推動各項工作，並加強培力新住民二代，使

其成為臺灣發展的重要助力。 


